附件2

《乌鲁木齐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现就《乌鲁木齐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征求意见稿）》）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相关立法工作”。国家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分别印发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等政策文件，为城市更新作出了政策方面的指引。制定城市更新条例，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在我市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
（2） 制定条例是落实国家城市更新工作要求的必要保障
    今年5月27日，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在申报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答辩中向国家财政部、住建部承诺“乌鲁木齐市将加快出台城市更新条例，法治化、规范化推进城市更新”；同时，按照国家层面关于“加快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制度建设”绩效考核要求，我市亟需出台城市更新条例，为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明确的行动纲领，进一步健全城市更新长效工作机制、推动各类项目及早落地实施。
（三）制定条例是破解我市更新工作难题的迫切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5]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已改造燃气管网161公里，新改建污水管网、再生水管网1500多公里，污水集中收集率、再生水利用率分别达到88%、47%；建立了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实现燃气、桥梁等危险源的快速感知和防控；完成1914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成功打造了摩界文创园、天山明月城等一批老旧街区、厂区活化利用的成功案例。随着城市更新工作的深入推进，各类现实困难与问题逐步显现，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缺乏顶层统筹指导；权责划分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协调难度较大，资金筹措与保障机制不健全；各区（县）及相关部门在工作标准、操作流程上缺乏统一法规支撑，存在执行口径不一、衔接配合不畅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城市更新工作的整体效能与推进质效。
二、《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形成过程
[bookmark: OLE_LINK2]（一）条例起草过程
2025年6月，市住建局牵头启动城市更新立法工作，成立了起草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起草领导小组充分借鉴国家城市更新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北京、天津、济南等城市的地方性法规经验，重点参考适用范围、基本要求、管理体制、各方主体权利义务、实施要求、实施程序、规划土地激励措施等方面的成熟做法。同时紧密结合我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中的实际情况与突出问题，组织编制《乌鲁木齐市城市更新条例》，并报送市司法局、市人大，推动该条例成功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
（二）开展调研座谈
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市住建局赴自然资源局针对就土地、规划支持政策事宜开展1次专题调研座谈；组织天山区、沙区等9个区（县）人民政府，重点围绕管理体制和部门职责、土地及规划相关政策落地实施、区（县）层面城市更新工作实践难点及对策建议等关键问题开展1次专题调研；组织发改委、城管局等14家市属相关委办局，重点围绕城市更新适用范围、管理体制与部门职责、实施原则与工作要求、项目确定与审批程序，以及规划、建设管理政策创新等关键问题开展1次专题调研；组织建设开发、规划设计、实施运营等相关单位开展1次专题调研；前往天山区解放北路街道和水磨沟区新民路街道及所辖20余个社区开展2次社区居民调研座谈。
（3） 征询意见
2025年12月23日，《乌鲁木齐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33个相关单位的书面意见建议，其中27个单位无意见，其余6个单位提出33条意见，已采纳27条，经协商一致未采纳6条。在此基础上，经充分论证和修改，形成目前的《条例（征求意见稿）》。
三、《条例（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条例（征求意见稿）》共六章三十九条，分为总则、城市更新规划与计划、城市更新实施、城市更新保障、法律责任、附则。
（一）明确主要任务、部门职责。一是对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确定我市城市更新任务（第二条）。二是明确市、区（县）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职责，确立城市更新工作原则，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第四条、第五条）。
（二）强化规划计划引领。一是体检先行。建立城市体检评估制度，体检结果作为编制专项规划、划定更新片区、制定年度计划的重要依据（第九条）。二是规划衔接。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应当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第十条）。三是片区策划。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划定更新片区并编制城市更新片区策划方案，明确片区内更新项目（第十一条）。四是项目建库。本市建立健全城市更新项目库，实行常态申报和动态调整。五是年度实施计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以城市更新项目库为基础，编制城市更新年度实施计划，按照相关程序批准后实施（第十二条）。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_Hlk217497888][bookmark: _Hlk217497957]（三）明确更新实施路径。一是明确实施主体确定要求。提出单一物业权利人和涉及多个物业权利人的实施主体确定方式（第十五条）。二是明确实施主体责任。实施主体负责开展项目范围内现状调查、意见征询、实施方案编制、更新项目设计和实施等工作（第十六条）。三是明确项目审批要求。要求相关部门按照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应当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能（第十七条）。四是提出项目实施要求。针对不同类别城市更新项目提出差异化实施要求（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四条）。
[bookmark: _Hlk214361033][bookmark: OLE_LINK5]（四）创新更新工作举措。一是强化资金支持。建立城市更新项目资金多主体筹措机制；符合政策的项目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和税收优惠；鼓励金融机构依法开发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用于支持城市更新项目建设（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七条）。二是规划弹性管控。对建筑间距、日照标准等无法达到现行标准和规范的，明确可以探索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更新（第二十八条）。三是优化土地供给。提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支持低效用地盘活、五年过渡期等保障措施。通过政策支持和引导，提高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更新项目积极性（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一条）。

